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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 
防疫協調會第 18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正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3 樓行政會議室 

主    席：蘇玉龍校長（孫同文副校長代）                紀錄：莊宗憲 

出席單位所屬人員如下： 

一、副校長：孫同文行政副校長 

二、教務處： 

三、學務處：沈慶鴻學務長、邱靜儀組長、許秋純護理師、陳思媛助理員、周

楷蓁助理員 

四、總務處：廖明曄組長 

五、國際處：李信組長 

六、圖書館：蘇郁淳組長 

七、計網中心：簡文章組長 

八、環安衛中心：陳松毅技術員 

九、人事室：吳顯政主任 

十、主計室：許芮瑄組員 

十一、秘書室：劉一中主任秘書、莊宗憲秘書 

十二、學生會：洪仟育學生會會長（教政二） 

壹、主席致詞(含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第 17 次會議紀錄 

貳、報告事項：（請各業管單位提報工作事項或協調事項） 

一、秘書室報告：近日本校土木系計畫聘請國外學者入臺，目前正居家檢疫

中，經向教育部請示後，認為該 2 位從越南入境居家檢疫之學者，結束檢

疫後將至本校從事計畫研究案。是以，該居家檢疫應列入每日通報人數，

目前表列「其他」欄位。因爾後亦可能有其他院、系、所相關計畫入臺而

應居家檢疫之人員，爰請研發處同仁協助每日進本校居家檢疫通報表單予

以填報，俾秘書室每日及時統計彙整後上網通報表單，並傳請校內主管同

仁知悉審閱。 

參、討論事項： 

案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本 109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全校「秋暨健行」活動，有關各項防疫

工作措施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詳如 2020 秋暨健行-防疫措施簡報資料 PPT 檔，如附件。 

決議：通過，相關細節執行事宜，請學務處再與總務處事務組、圖書館、環安

衛中心等業管單位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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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具本校「109 年度校慶活動辦理防疫參考注意事項」乙份，提請討

論。 

說明：詳如上開注意事項（會場已印附）。 

決議： 

    一、本案係對於防疫所研擬之注意事項，不應僅限於本校 109 年度校慶活

動期間，而應適用於防疫期間本校所辦理之各項校內活動。 

    二、修正通過本注意事項（詳如附件），本校 100 人以下之活動，請各單

位依照本注意事項辦理。 

    三、如室內超過 100 人以上、室外超過 500 人以上，除應參照依據教育部

109 年 3 月 31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47845 號函辦理外，並應專案報

請本防疫會議核備。 

 

肆、主席踪合結論： 

  一、有關現階段量測體溫人數比例事宜，請住服組於宿舍多加宣導，以促住

宿同學關心自我健康。餐廳部分目前並無量測體溫措施，鑑於用餐時間

人員眾多，社交距離不足，且每人並未均戴上口罩；避免防疫漏洞，仍

應研議規劃宜如何辦理。 

  二、本校現階段防疫措施應持續加強，避免鬆懈。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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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防疫期間各項校內活動辦理注意事項 
 

109 年 10 月 7 日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協調會第 18 次會議通過 

 

一、 前言： 

本注意事項提供辦理本校防疫期間各項校內活動，參與人數 100 人以下之

活動主辦單位參考，如室內超過 100 人或室外超過 500 人者，請活動主辦

單位另專案提送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防疫協調會，

予以事先核可或事後備查。 

 

二、 進入校園： 

(一) 校外人士，依本校訪客入校管制措施規定程序進入校園。 

(二)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依本校防疫規定，刷卡紀錄量測體溫。 

 

三、 活動場所： 

(一)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社交距離注意事項」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如無法保持社交安全距離需配戴口罩，活動主辦單位另準備口罩備用。  

(二) 活動供餐，以發放餐盒為優先，如需辦理外燴，請依第四點『校園辦理

外燴注意事項』辦理。 

 

四、 校園辦理外燴注意事項 

(一) 管制外燴場地出入口，用餐者入場先量測體溫，並提供酒精消毒雙手。  

(二) 場內座位安排需保持社交距離規範，並於活動會場明顯處張貼提醒。  

(三) 供餐廠商之服務人員需全程配戴口罩，菜餚適度加設屏蔽。 

(四) 取餐者需配戴口罩，如由供餐廠商提供夾取食物服務尤佳。 

 

五、如有未盡事宜，仍請依照教育部 109 年 3 月 31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47845 號函旨揭有關「各級學校集會活動辦理及校園防疫措施」各說

明規範辦理。 


